
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〔A〕

深卫健建函〔2020〕44号

市卫生健康委关于市六届人大八次会议
第20200320号建议答复的函

任国明等代表：

你们在市六届人大八次会议上提出的《关于我市公立医院提

供专业护工服务的建议》（第 20200320 号）收悉。经认真研究，

现将我委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我市医院陪护服务的基本情况

目前，我市各医院 ICU、CCU、PICU、NICU、重性精神科等特

殊科室患者的生活照顾均由医院护士和护工完成，其他普通临床

科室患者由家属或聘请的护工协助完成在院期间生活照顾并配

合治疗。部分医院已开展提供专业护工服务的探索。

（一）部分医院创建危重病人集中管理病房，提供专业护工

服务。

大部分三甲医院神经内、外科病房收治多为脑血管意外（脑

卒中、脑出血）的病人，病情危重且存在各种功能障碍、偏瘫及

后遗症等，生活自理能力差，需要24小时陪护。危重病人集中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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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病房的做法是在神经内、外科病房设置一定的床位（6-8张），

参照 ICU 的床单元配置，每张病床配置心电监护仪及急救设备，

床位费按普通病房收费，挑选有护理危重病人经验的陪护组成专

业陪护队伍入驻危重病人集中病房，由护士长及高年资责任护士

对陪护队伍进行专科护理知识培训，一对一护理患者及夜班轮班

进行陪护。家属只需按陪护公司收费标准支付陪护费，家属在规

定的探视时间到医院探视并与主管医师了解病情。

（二）部分医院创建家属少陪或分时段陪护病房。

目前，部分医院例如市人民医院正在试行少陪或分时段陪护

的尝试，试点医院前期调查显示：大部分医生、护士对此项工作

理解和支持，并愿意提供专业帮助；但半数以上的患者对此项工

作不能完全理解支持，主要问题是孤独及担心得不到及时有效的

帮助；而半数以上的家属认为陪护是有必要的，且家属有时间到

医院进行陪伴、照顾，即使他们对专科恢复提供不了太多帮助，

但能给予患者心理支持，生活护理。

二、在高水平医院开展无陪护病房建设工作

为加强病房管理，积极探索公立医院提供无陪护专业服务模

式，以新举措不断提升患者满意度，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、

幸福感，全面建立优质高效的护理服务体系，推动我市卫生健康

事业高水平高质量发展，我委于2020年3月18日印发《市卫生健康

委关于印发深圳市高水平医院开展无陪护病房建设工作实施方案

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方案》），在深圳市人民医院、深圳市第

二人民医院、北京大学深圳医院、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及香港大

学深圳医院5家高水平医院开展无陪护病房建设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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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陪护服务模式以取消患者自带陪护为前提，护士与护理员

密切合作为工作特点，减少非医务人员在病区和医院内的流动，

减少医院内交叉感染；同时，为患者提供安静、安全、舒适的治

疗环境，进一步提高医疗护理质量，达到高水平医院标准。患者

住院期间生活照料等由经过规范化培训的护理员全程全方位承

担，促进医疗资源配置利用最优化、服务效率最大化。

我委召开了无陪护病房建设工作会议，对《实施方案》做充

分解读，对重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。各高水平医院正抓紧制定本

院无陪护病房建设工作方案，完善组织架构，遴选试点科室，并

对本院在岗医疗护理员专业能力进行考核摸底，为下一步组建护

理员队伍、开展岗前培训奠定基础。

三、加强医院现有陪护人员管理

为了加强深圳市医疗机构对陪护人员的管理，规范陪护行

为，保障医疗安全，维护医疗机构正常秩序，根据《深圳经济特

区医疗条例》“医疗机构应当对患者或者其亲属聘请的陪护人员

在医疗机构内从事陪护活动进行管理和指导”的规定，我委于

2017 年 9 月印发《深圳市医疗机构陪护人员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深卫计规〔2017〕3 号），明确规定陪护人员的管理要求及资

质，并对陪护单位管理作了进一步要求，如陪护人员在医院从事

陪护活动前要做登记，陪护活动中接受医疗机构及卫生技术人员

的指导和管理等。

2018 年 10 月，印发《市卫生计生委关于加强深圳市医疗机

构陪护人员管理的指导意见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深卫计医政〔2018〕

239 号），要求各医院加强医院陪护人员管理，健全陪护管理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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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，加强专职陪护的培训教育、规范陪护收费行为；并在 2018

年 11 月、2019 年 2 月开展两次全市陪护师资培训，规范培训内

容、方式，指导各医院开展本院陪护人员培训。

四、关于公立医院提供专业陪护服务经费设想

目前，我市财政部门认为根据公共财政管理有关要求，近年

来市政府优先保障基础教育、医疗卫生、公共安全等重点民生领

域投入。患者住院后的相关护理工作有可能会对其家属工作和生

活造成一定的困扰和负担，但可通过其向市场购买护工服务方式

予以解决。若由公立医院专门成立专业护工队伍并实施护理护工

服务，与我市深化公立医院人事薪酬制度改革，实行人员总量管

理、以事定费，购买服务、专项补助的改革方向不相符合。

我委高水平医院无陪护病房建设方案中将“探索无陪护病房

收费标准”列入主要工作任务。积极探索并及时完善有利于无陪

护病房建设发展的价格政策，探索符合无陪护病房的级别护理价

格体系，建设单位根据患者病情严重程度提出调整护理级别收费

标准的可行性建议，合理新增相关护理服务项目或在已有服务项

目的基础上调整收费，并探索将以上收费项目纳入医保体系，以

建立长效运行机制。

你们的建议有积极意义，希望在我委推进此项工作时得到你

们的支持。我市将借鉴香港、台湾等地方的经验，积极开展无陪、

少陪或分时段陪护探索，跟踪了解各高水平医院专业护工服务工

作试点过程中存在的问题，及时研究提出改进措施、总结经验后

逐步推广。

衷心感谢代表们对我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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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市卫生健康委

2020年5月16日

（联系人：王金花、吴惠平，联系电话：0755-88113752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
